附件3：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青岛交易团展位申请、分配和管理办法

青商贸字[2015]20号

为充分发挥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重要外贸平台作用，帮助我市企业出口找市场、抓订单、促成交、稳增长，按照商务部《关于做好第104届和今后一时期广交会改革方案的通知》（商贸字〔2008〕116号）、《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展展位使用管理规定》（商办贸函〔2013〕150号）、《关于调整广交会参展费用、为企业减负助力有关工作的通知》（商办贸函〔2015〕689号）文件精神，现对广交会青岛交易团的展位申请、分配和管理各项工作明确如下：
     一、工作原则
     在支持我市大型外贸企业增强国际营销能力的同时，更多的倾斜支持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切实提高广交会展位的使用效果和效率，更好的利用广交会平台帮助我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找客户、抢订单，加快进入国际市场，培育我市外贸发展新增长点。结合商务部有关文件要求和我市工作实际情况，在广交会展位申报机制、分配机制、退出机制上充分体现我市特色，确保所有申请参加广交会的企业都能分享广交会带来的贸易机遇。
     二、展位申请办法
    （一）广交会展位分品牌展位和一般性展位。参展企业申请品牌展位按商务部相关规定执行；参展企业申请一般性展位由青岛交易团组织分配。
    （二）申请广交会一般性展位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1．在青岛市依法取得工商营业执照（有效期内），依法取得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或获得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已办理海关注册登记的企业；
     2．具有所申请展区协调管理的国家有关商会或外企协会会员资格；
     3．企业出口商品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申请参展的商品符合广交会相关展区展品范围要求；
     4．遵纪守法，规范操作，无违法经营记录；

无严重违反广交会各项管理规定的行为，包括且不限于：无侵犯知识产权、无涉及知识产权纠纷或贸易合同纠纷、无以往违规转让或转租（卖）广交会展位情况等。
   （三）申报程序
    1．青岛交易团将根据广交会组委会通知要求，在青岛市商务局网站（www.qdbofcom.gov.cn）和广交会企业QQ空间公布当届展位申报通知。符合参展条件的外贸企业，可根据青岛交易团参展报名通知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参展展品范围》选择参展展区，自行在“参展易捷通平台”上提交展位申请，并打印申请表加盖企业公章，在规定时间内报青岛交易团。
    2．申请参展的企业必须按以上规定的报名方式、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参展申请并提报材料；未按规定提出参展申请的企业，青岛交易团不受理展位申请。
   3．青岛交易团根据企业参展条件、展位申请标准及广交会组委会要求对申请企业进行汇总和初步审核。
    三、展位分配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广交会青岛交易团一般性展位分配，分配按展区分别进行。原则上当某一展区企业申报展位数少于或等于青岛交易团该展区展位分配数，则按企业需求直接分配。当某一展区的企业申报展位数超过该展区展位分配数，设立外贸综合服务展位，其余展位按照以下量化得分方法分配，即根据每个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在相应展区的出口业绩量化得分排序进行。
   （一）外贸综合服务展位
     设立外贸综合服务展位，由市商贸发展服务中心统一组织展位整体形象设计，按量化分配未能得到展位的企业和首次参加广交会的小微外贸企业，均可利用外贸综合服务展位参加广交会，具体组织工作由市商贸发展服务中心实施。
   （二）企业得分
     符合条件的申请参展企业按展区出口额、同比出口增量两项指标分别进行计算得分，两项得分之和为申请企业总得分。其中，每实现1万美元出口额计1分；每同比增加1万美元计0.5分，同比减少或持平的计0分。
    （三）展位标准分
  展区所有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总得分之和除以该展区一般性展位总数，得出该展区单个展位标准分。
    （四）企业分配展位数
     1.符合条件申报企业按总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进行分配，直至展位全部分配完毕。
     2.申报企业展区的总得分除以该展区单个展位标准分，即得出企业在该展区可分得的展位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3.当申报企业可得展位数大于或等于1时，如企业申报展位数小于或等于可得数，按企业申报数分配；如企业申报展位数大于可得数时，按可得数整数分配（不四舍五入）。
     4.可得展位数大于或等于1的申报企业展位分配后仍有剩余展位时，对可得展位数小于1的企业依次进行展位分配，每个企业只得一个展位。
     5.如果按上一条分配流程仍有剩余展位，则在申请数多于得到数的企业中，依据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每个企业再分得一个展位，直至分配完毕。
    （五）企业出口业绩的认定
     以海关出口数据为准，按照广交会统一制定的展区出口商品HS编码，并结合我市参展的产业结构和企业特点。展区产品归类由青岛交易团解释。
     春季广交会计算企业上一年度全年的出口额、出口增量（如因广交会组委会要求提前报名，则计算上一年度1月-11月的出口额、出口增量）；秋季广交会原则上计算企业上一年度全年的出口额、出口增量。
     在同一展区内，同一法人的数家企业出口业绩可以累计。
    （六）企业展位数限制
     每个申请企业在同一展区最多可分配4个展位。因编织品等产品的特殊情况，在编织品展区一个企业原则上以申请2个展位为最低数，最多可分配8个展位。
     支持企业跨行业经营，允许企业跨展区申报。原则上要求同一家企业（或同一个法人）在同一届广交会申报的展区数不超过5个，且在同一期中申报展区数不超过3个。
     四、违规处罚办法
     青岛交易团将严格执行《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出口展展位使用管理规定》，对依此认定存在违规行为参展企业，除执行广交会组委会相关处理决定外，青岛交易团将给予如下处罚：
    （一）对于以转让营利为目的、把获得的分配性展位违规转让或转租（卖）给其他企业使用的参展企业，一经广交会组委会查实，违规企业永久不再予以分配展位。
    （二）对企业申报相关材料弄虚作假，一经查实，违规企业此后三年6届不再予以分配展位。
    （三）对已获得分配展位企业不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应承担的广交会费用以及展会期间展位空缺的，违规企业永久不再予以分配展位。
     五、缴费办法
     全面落实《关于调整广交会参展费用、为企业减负助力有关工作的通知》（商办贸函〔2015〕689号）文件精神，出口展展位费严格执行商务部规定标准。对交易团为办好广交会服务参展企业所收取的服务性费用，制定服务收费清单，明码标价，严格遵照执行。特装费由企业自行承担。
     参展企业确定分配展位后，要在规定时限内按收费标准一次性缴足相关费用。逾期不缴费或不足额缴费的企业，视为自动放弃参展，所剩展位在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中按本办法分配。
     六、展位申报、分配和管理工作流程
   （一）组织并接受外贸企业网上及书面申报，工作时限为商务部通知下发日至受理截止日。
   （二）整理汇总企业网上及书面申报材料。
   （三）在海关统计系统查询申报企业展区展品年度出口额及同比出口增量。
   （四）根据各展区展位需求实际，分别进行按需求分配或按量化得分排序分配办法进行展位分配。
   （五）有关情况在青岛市商务局网站和广交会参展企业QQ空间公示。

（六）在公示期内接受企业情况质询，进行核查并反馈。

（七）交易团确定展位分配方案，按规定时限上报，并录入“易捷通”系统。
    （八）参展企业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缴费，与青岛交易团签订广交会出口展展位使用责任书。青岛交易团按要求将全部展位费上缴中国对外贸易中心。


 

                         青岛市商务局

                          2015年12月25日

